经常性补助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主要职责：1、负责牵头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日常工作，拟订全县推进新型城市化、城乡建设、工程建设、建筑行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实施、进行行业管理。
2、负责县城规划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扩改建工程，主要包括城市道路、给排水、桥涵、亮化、消防燃气、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3、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全县房地产市场管理。
4、承担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责任。
5、承担建立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责任。组织贯彻执行建筑工程实施阶段国家标准、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相关的管理制度、负责城镇建设档案管理。
6、负责监督和管理全县建筑活动。负责建筑市场的准入，工程招投标、劳保统筹、工程监理、实施合同备案管理，质量安全。
7、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人民防空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全县人民防空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基本情况
机构设置：我局有内设机构11个，具体为：办公室、建筑工程管理股、安全监察股、消防燃气股、人民防空办公室、财务审计股、人事股、政策法规股、规划股、行政审批服务股、村镇建设股。编制人数90人，其中全额拨款编制45人，差额拨款编制21人。自收自支编制23人，单位公务车辆2台。

下设二级机构6个，具体包括：会同县村镇建设管理站、会同县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站、会同县建筑管理站、会同县招投标中心（属建管站）、会同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会同县房产管理局。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年初预算安排224万元，本年实际支出22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经常性补助主要用于差额人员的工资支出，按照部门经济科目分类：基本工资137.22万元、津贴补贴58.4万元、养老金28.38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分析。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履行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没有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并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对有关财务方面文件及时掌握，认真执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及时、规范地进行了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因本单位有经费自理人员21人，经常性补助收入用于发放工资、公积金、一次性奖金、福利费支出，及办公经费等。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重点项目上，坚持局党组管理财务，每月开支按预算执行情况调度，严格财经纪律，严格财务制度，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格审批程序，较好地保证了财务开支和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安全有效。强化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团结意识，反对个人主义，做到了重大事项集体研究、科学决策。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末位表态制度。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协调发展，获得了脱贫攻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计划生育、小康社会建设、文明创建、普法工作、提案办理等先进单位的成绩，信访维稳、扫黑除恶、扶贫帮困、生态创建、联乡服务、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都较好地落到了实处。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1．预算编制的准确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加强项目年初预算资金的合理性安排。2．对项目的执行力度和执行过程的监督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相关建议1．加强对预算编制和绩效评价工作的培训、交流。特别是要加强对各项评价指标的解释及评价过程中实际操作的学习和培训。2．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进一步细化项目预算的申报与编制。3. 加强部门决算的对比分析，使决算分析更有针对性，更有可比性。4. 进一步严格管控资金的支出范围和开支标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5．加强重点项目预算执行过程的控制，提高部门预算执行时效和社会效益。

六、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项目评价基础数据收集来源于年度预算、年度结算报表及本单位财务数据。



